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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說明表 

項目編號 EB0504 

項目名稱 進修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 

作業程序

說明 

一、 申請人提出國內外進修申請，申請資格經人事單位審

核後，教師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，公務人員經職員

暨技術人員訓練進修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始得申請

進修。 

二、 申請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參加國內外進修者，當

年度進修總人數不超過本校編制預算員額總人數百分

之十，且國外進修研究名額不超過百分之五。 

三、 申請人員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3個月內，檢附成績通

知書、繳費收據、學生證件及原簽奉准進修公文向人

事室提出申請進修補助。補助項目包含學費、學分費

及雜費，不及格科目之費用不予補助。 

四、 教師及公務人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滿，其回原服務

機關學校繼續服務之期間，應為進修期間之 2倍;留職

停薪全時進修期滿者，其應繼續服務期間與留職停薪

期間相同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行政院所屬各級機關（構）學校選送或自行申請國內全

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人員，其 98 年度之進修

補助費用仍以 92 年 2 月 1日為界點劃分，即是日（不

含）前業經核准補助有案者，同意依原規定辦理；是日

（含）以後則仍依現行規定（即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

間進修者，不予補助；公餘進修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 2

萬元）辦理。(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月17日局考字第

0980060470號函) 

二、公餘進修人員，如須申請費用補助者，需先向本校申請

同意進修，並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3 個月內，檢附

該通知書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。補助項目包括

學費、雜費、學分費，不及格科目之費用不予補助。 

三、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，需先檢附錄取通知等相關證明

文件，向機關申請同意後核予每人每週公假時數，最高

以 8 小時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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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令依據 

一、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 

二、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 

三、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公務人員訓練進修實施辦法 

使用表單 教職員進修補助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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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流程圖 

               進修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 
 
 
 
 
 

         
 
 
 
 

 EB0504 

國內外專科    或    國內外其他     或    國內外機關 

以上學校 機關(構)進修 學校專題研究

選修進修    或      研究講學   或     學位進修 

申請人 

全時進修     或       公餘進修   或      部分辦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進修 

申請人 

審核 

三級教評會或職員暨技術人員訓練進修審議委員會 

服務機關 

核定

審核 

公 餘 進 修 選送或自行申
請全時進修 

部分辦公時間
進修 依規定申

請費用補
助 

教職員進修補

助申請表 

人事室、會計室 

每人每週公假
進修時數最高
以 8小時為限

依訓練進修法
第 12 條第 22
項、第 14、15、
16 條履行義務 

核 發 補 助 

確定進修類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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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

     年度 

自行檢查單位：  人事室   

作業類別(項目)：進修 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年  月  日 
 

檢查重點 
自行檢查情形

檢查情形說明 
符合 未符合

一、作業流程有效性    

(一)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流程圖

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行。 

   

二、國內進修 

(一)本校選送或公務人員自行申請

至國內政府立案之專科以上學

校攻讀之學位、選修學分、從事

研究或實習是否與業務有關並

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。 

(二)當年度選送或自行申請全時進

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數，併

計國外進修是類人員之總人

數，是否未超過機關（構）學校

編制內預算員額之十分之ㄧ。 

(三)公餘進修人員申請費用補助是

否符合下列條件： 

1、進修之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

達 70 分以上或相當之等級。 

2、檢附繳費收據正本、成績單影

本及核准同意進修文件影本。

3、教師最高補助金額為學費、雜

費、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半數

以下之補助；公務人員進修就

讀本校者，得申請減免(或補

助)學分費或學雜費之二分之

一，惟每學期總數不得超過新

台幣一萬五千元;非就讀本校

者，每學期補助以新台幣五千

元為上限。 

(四)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每人每

週公假時數是否最高以 8 小時

為限。 

(五)是否告知全時進修人員應依訓

練進修法第 12 條第 2 項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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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15、16 條履行義務。 

三、國外進修 

(一)本校選送或教職員工自行申請

至國外政府立案之專科以上學

校攻讀之學位、選修學分、從事

研究或實習是否與業務有關並

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。 

(二)當年度選送或自行申請全時進

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數，併

計國內進修是類人員之總人

數，是否未超過本校編制內預算

員額之十分之ㄧ。 

(三)進修人員是否符合擬進修之學

校、機構所定語文能力；未定有

語文能力條件時，是否經公務人

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會同行政

院人事行政總處指定測驗機

構，並訂定測驗合格標準，經測

驗合格者。 

(四)是否告知全時進修人員應依訓

練進修法第 12 條第 2項、第 14、

15、16 條履行義務。 

   

結論/需採行之改善措施： 
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類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類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

行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流程製作 1份自行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，同 1
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份自行檢查表，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行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說明欄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
 


